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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INNOVATION HOLDINGS LIMITED
（奧亮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47）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佈

奧亮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44,153 66,652
銷售成本 (33,673) (40,870)

毛利 10,480 25,782
其他收益 980 307
銷售開支 (5,234) (4,630)
行政及經營開支 (31,569) (43,388)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7,305) (10,940)
因出售從事將終止經營業務之
附屬公司而產生之（虧損）／收益：
出售香港消防業務 (14,309) －
出售樓宇服務合約工程業務 －－－－－ 29,355

經營虧損 5 (46,957) (3,514)
財務費用 (883) (371)

除稅前虧損 (47,840) (3,885)
稅項抵免／（支出） 2 493 (506)

除稅後虧損 (47,347) (4,391)
少數股東權益 620 433

股東應佔虧損 (46,727) (3,958)

每股基本虧損 3 1.1港仙 0.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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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類資料
主要分部報告－業務分部資料

二零零三年

將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媒體及
物業投資 電訊 內容 消防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252 438 1,215 39,248 44,153

分部業績 (4,849) (2,658) (763) (11,487) (19,757)
因出售從事將終止
經營業務之
附屬公司而產生
之虧損 －－－－－ －－－－－ －－－－－ (14,309) (14,309)

未分配收入 980
未分配費用 (13,871)

經營虧損 (46,957)

財務費用
分部 (81) (29) (65) (125) (300)

　未分配 (583)

除稅前虧損 (47,840)
稅項 (86) (1) 580 493

除稅後虧損 (47,347)
少數股東權益 620

股東應佔虧損 (4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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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

持續 將終止經營
經營業務 業務

樓宇服務
物業投資 消防 合約工程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788 48,543 13,321 66,652

分部業績 (2,781) (11,619) (4,904) (19,304)
因出售從事將終止
　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
而產生之收益 － － 29,335 29,355

未分配收入 307
未分配費用 (13,872)

經營虧損 (3,514)
財務費用
分部 － (113) (188) (301)
未分配 (70)

除稅前虧損 (3,885)
稅項 (191) (315) － (506)

除稅後虧損 (4,391)
少數股東權益 433

股東應佔虧損 (3,958)

從屬分部報告－地區分部資料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持續經營業務 3,908 4,066
－將終止經營業務 19,956 44,046

中國大陸
－持續經營業務 997 722
－將終止經營業務 19,292 17,818

44,153 66,652

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務分部或地區分部之間並無互相
銷售。

2.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稅率 17.5%（二零零二年： 16%）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於二零
零三年，香港政府將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之利得稅率由 16%調高至17.5%。海外
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附屬公司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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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抵免／（支出）款額乃指：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撥備不足）  493 (336)
海外稅項 －－－－－ (170)

493 (506)

3.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普通股之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虧損 46,72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3,958,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4,342,438,973股（二零零二年： 4,182,438,973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會對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就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之
每股攤薄虧損披露任何資料。

4.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5.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於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利息收入 7 125
管理費收入 973 182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4,779 4,015
商譽及專利權之攤銷 4,524 4,707

業務回顧
電訊部門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成立此部門。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電訊部門取得公共
非專利電訊服務牌照，並於二零零三年五月開始為客戶提供企業長途電話零售服務
及語音批發服務。於二零零三年，電訊部門亦發展及安裝賬單系統，為客戶提供賬
單服務。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此部門開始在香港市場銷售預先繳費長途電話咭服
務，並於二零零四年拓展互聯網內容服務等多項潛在服務，積極擴大客戶基礎，為
本集團開闢未來之收入來源。此部門計劃於二零零四年第三季推出首項以互聯網為
基礎之遊戲服務，並初步計劃以日本為目標市場。

此部門尚處於投資階段，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約為2,700,000
港元。本集團與香港、中國及日本若干主要營運商簽訂多份合約提供電訊相關服務，
亦為多名本地及國際營運商及服務供應商提供批發服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購入一間在夏威夷的新電訊附屬公司。此間從事電訊行業
之新附屬公司在夏威夷設有一個 IP網絡，該網絡透過一個光纖網絡與日本客戶在日
本之網絡互連，以支援客戶之 IP話音及數據需要。管理隊伍在話音及數據網絡、程
式編寫、銷售及市場推廣等方面均擁有豐富經驗，過往曾開發多種話音數據網絡。
此附屬公司之國際 IP網絡直接接駁北美洲、亞洲、歐洲及拉丁美洲多間國際電訊營
運商之網絡，而非轉售夏威夷其他營運商之任何長途電話服務。此網絡能夠以最相
宜之本地及國際長途電話收費，提供足可媲美甚至超越任何其他競爭者之話音質素，
更可與夏威夷及亞太區多間轉售商及服務供應商建立策略性聯盟，為彼等之企業客
戶提供 IP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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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內容部門
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收購Keen Billion Agents Limited（「KB」）後，媒體及內容
部門自此正式成立。 KB其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改名為 Sun Innovation Media Group
Limited。此部門專責透過其附屬公司 Cellcast (Asia) Limited （「CAL」）及深圳市新動
力科技有限公司（「新動力」）分別在港、澳兩地及中國內地經營電訊增值服務（「增
值服務」），旗下產品及服務包括：電話鈴聲、屏幕飾面、流動 JAVA遊戲下載服務
及社群服務。CAL自二零零零年起一直以「Yeahmobile」品牌經營。此部門之經營模
式主要依賴與流動電話公司、網頁內容公司及媒體公司所建立之業務關係。此部門
匯集所有內容後，透過印刷媒體或電子媒體進行市場推廣，再經流動電話公司收取
費用及交付有關內容。

CAL自二零零零年以來一直從事電訊增值服務，穩居市場領導地位之餘，亦為首家
在港、澳兩地提供流動增值服務之公司。CAL現時與香港六間流動電話公司及澳門
三間流動電話公司設有收費及接駁安排。此外，CAL亦為無線電視及香港電台分別
提供互動電視及電台應用程式之增值服務基礎設施。

新動力自二零零一年以來一直在廣東省提供增值服務，於二零零二年獲廣東移動通
信有限責任公司評定為第五大服務供應商。新動力自成立以來一直為廣東省市場之
主要服務供應商之一，現時與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皆設有收費及接駁安排。新動力
向中國移動取得「5388」之號碼，另向中國聯通取得「9388」之號碼，兩個號碼均能接
通全國各地。此外，新動力亦為廣東電視台旗下珠江台提供互動電視應用程式之增
值服務基礎設施。新動力於二零零二年第四季在上海設立分公司，以期開拓華東地
區之業務。

物業投資部門
此部門在香港及廣州均擁有若干投資物業，而全部物業均出租予獨立第三方，為本
集團賺取穩定收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虧損為4,800,000
港元，主要原因為此部門錄得傢俬及裝置減值虧損約 5,700,000港元。

已終止之香港及中國消防業務
為求更有效調配內部資源，以為本集團賺取最大回報，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以
代價 5,000,000港元，出售其於香港之消防業務予獨立第三方。出售該業務之虧損為
14,3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本集團宣佈出售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予方桂芳先生，代價為人民
幣 5,000,000元（相當於 4,717,000港元）。該附屬公司持有上海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上
海民信萬安達消防系統有限公司（「上海萬安達」） 51%股本權益，而方桂芳先生乃
上海萬安達少數股東之最終實益擁有人。是項出售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或之
前完成。

結算日後事項
Circle Asia Inc.（「CAI」）乃本公司一間於二零零四年新收購附屬公司之債權人，於
二零零四年二月，本公司與CAI訂立協議，內容有關以每股股份 0.024港元之價格向
CAI發行 475,000,000股普通股，以償還本集團結欠CAI之一筆債務，有關詳情已於二
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本公司與方桂芳先生訂立協議，出售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該公司持有上海萬安達 51%股本權益，有關詳情已在上文「已終止之香港及中國消
防業務」一節內披露。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本公司與 Station Investments Limited（「SIL」）訂立協議，內容有
關 SIL以總認購價 69,000,000港元認購可換股優先股，而SIL將解除本公司於完成時償
還部份貸款 69,000,000港元之責任，作為支付上述認購價。於協議訂立日期， SIL持
有本公司 191,240,000股股份及 180,000,000份購股權。假設於協議訂立日期起，至可換
股優先股所附換股權獲行使及購股權獲行使日期止期間，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無
變動，於緊隨可換股優先股之換股權獲全面行使後，認購人於本公司之持股量將由
本公司現有之已發行股本約3.92%，增加至本公司之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 42.30%。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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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況下，除非取得清洗豁免，否則根據收購守則， SIL及其一致行動人士須提出
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收購所有股份（惟 SIL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者除外）。SIL
將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申請清洗豁免，惟須經由本公司獨立
股東以表決方式投票批准，方可作實。證監會會否批授清洗豁免乃屬未知之數。有
關事項能否完成，須取決於（其中包括）證監會會否授出清洗豁免。倘未能取得清
洗豁免，則有關協議將告失效。上述交易之詳情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發表之
公佈內披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直貫徹其保守之資金運用及財務政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6,400,000港元，銀行透支及短期貸款約為10,900,000港元，
而長期貸款則約為57,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
約為 51,8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包括收購 KB之最後一期代價 33,500,000港元）則約
為 69,000,000港元。此筆為數 33,500,000港元之代價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以長期貸款
35,000,000港元清償。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為 0.75（二零
零二年： 1.00）。就撇除應付代價不計作出調整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流動比率為 1.46。

於二零零三年，本集團藉著取得更多銀行信貸及長期貸款，不斷改善其財務資源狀
況。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轉換主要往來銀行，並取得銀行信貸達25,000,000港元，
當中包括為數 10,000,000港元之十年按揭貸款及15,000,000港元之短期信貸，有關銀行
信貸以香港一項投資物業作抵押。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三年向一間財務機構取得長期
貸款約 12,400,000港元，並以香港一項投資物業作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水平（即本集團之負債總額除以本
集團之股東資金）為 0.97（二零零二年： 0.26）。

匯率波動及相關之對沖風險
本集團之營業額、開支、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鑑於回顧年內，
美元及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較為穩定，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波動風險可謂微乎其微，
亦無採納任何金融票據以作對沖之用。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涉及一項尚未了結之重大訴訟，該訴訟由一
名第三者承建商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提出，藉以向一間銀行索償。該銀行曾就一份為
數 8,600,000港元之履行保證向本公司送達第三者通知，而該履約保證乃由本公司給
予一間前附屬公司，以便該前附屬公司承辦第三者承建商之安裝項目，於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 8,600,000港元已作為此項履約保證之抵押。
本公司已發出第四者通知向該前附屬公司追索款項。董事經諮詢獨立法律意見後，
認為由於未能充份可靠地計算債項金額，故此案於現階段尚未明朗。因此，本公司
並無就此項索償作出任何撥備。

除上述訴訟及就上述銀行信貸及長期貸款抵押之資產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主要股東及本公司抵押之股份
誠如上文「結算日後事項」第三段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之公佈所述，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e-Compact Limited將 805,570,000股本公司股份抵押予 SIL，作為本
公司償還一筆為數 70,000,000港元貸款（「該貸款」）之抵押，而本公司亦將Wide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份抵押予 SIL。Wide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乃本集
團之物業控股附屬公司。該貸款主要撥作收購KB之用。本公司已向SIL授出180,000,000
份購股權，作為 SIL授出該貸款之回報。有關貸款及已抵押股份之詳情，已於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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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僱員
本集團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為僱員提供一個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制度，當中亦包
括為全職員工提供公積金計劃供款、醫療津貼、進修及考試休假等。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為 180人。

展望
本公司認為，亞洲區之電訊增值服務市場將會快速增長。儘管香港流動電話市場之
用戶人數已經飽和，本公司深信，鑑於增值服務現時為網絡公司帶來之收益僅佔少
數，加上數據服務用戶較少，故增值服務將大有可為。本公司認為，流動電話通訊
現時在內地市場之滲透率低，故整體而言，內地市場將會迅速發展。然而，憑藉其
專業技術及豐富經驗，本公司將集中發展中國增值服務。

本公司今後有意自行開發網頁內容，而非輯錄網頁內容，藉此鞏固本身市場地位。
由於大勢所趨，流動通訊市場將由話音通訊發展至數據通訊，有鑑於此，本公司或
會考慮開發更多以網頁內容為基礎之數據應用程式，如流動遊戲等。本公司深信以
此作為市場定位，面對日益頻繁之數據通訊量，本公司定可因此而受惠。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段至第 45(3)段
所規定刊登全部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松田 洲先生、姚瀛煇先生、梁道光先生及張志輝先生均為執
行董事，而杜景仁先生及周霽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